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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交所推迟实施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建议日期

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于2023年11月3日宣布1在2023年4月的谘询文件2中建议的气候相关披露的
实施日期将从2024年1月1日推迟到2025年1月1日。

谘询文件建议强制性将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纳入所有上市发行人的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
告，并引入额外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对联交所《上市规则》实施必要修订的建议日期为2024年1月
1日。有关联交所2023年4月谘询文件的建议，易周律师行2023年4月的通讯。

谘询文件建议参考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
气候相关披露的征求意见稿（ISSB气候准则），随后就此进行讨论。联交所在谘询文件中表示，在
落实联交所《上市规则》修订时，会考虑最终的ISSB气候准则。

2023年6月，ISSB 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终稿，其中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
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及ISSB气候准则。此外ISSB宣布其打算发布一份实施指引
（ISSB实施指引），以协助监管机构有关实施ISSB准则的考量，并就可调节扩展及分阶段实施ISSB
准则提供建议。3 实施指引 预计将于2023年底前发布。 

联交所在落实《上市规则》修订时，将考虑实施指引下的可调节扩展及分阶段实施方针。因此，《
上市规则》相关修订的生效日期将押后至2025年1月1日，以给予发行人更多时间熟悉新的气候信息
披露规定。

1 联交所。2023年11月3日。有关优化环境、社会及管治框架下的气候信息披露谘询的最新进展。可访问：https://www.hkex.com.
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3/231103news?sc_lang=zh-HK

2 联交所。2023年4月。谘询文件： 优化ESG框架下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可访问：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
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pril-2023-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Consultation-Paper/cp202304.pdf

3 见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刊发的附信：实施指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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